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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讓青年學生在正確認知及安全環境下赴國外體驗學習，教育部青年署已彙編青年學生

國外度假打工注意事項及青年學生赴國外度假打工行前自我檢核表，公告於官方網站及

iYouth 青少年國際交流資訊網，並函請各大專校院加強宣導，提供各國度假打工相關規

定及注意事項等訊息。該署並於本年 5 月辦理北、中、南三場「青年海外度假打工宣導

會」，協同外交部、勞動部等相關部會，向與會青年說明在澳洲打工之勞動條件及相關

規範，宣導確保自身勞動權益之重要性，亦安排網路直播服務，讓未能到現場參與青年

也能透過線上參與，會後並將相關資料及影片放置網站，以宣導正確度假打工理念。 

三、另查目前國人赴海外度假打工大多數係透過網路自行申請，僅少部分透過我國仲介公司辦理，

我國青年赴澳從事黑工問題，主要係海外雇主及澳洲當地仲介公司剝削所致。惟為維護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良性競爭及提升服務品質，勞動部每年均辦理「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

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作為民眾選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參考；並自 101 年起每年均函請

各地方政府加強督導轄內涉有從事海外工作、度假打工相關就業服務業務之單位，應依法向

該部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並請各地方政府加強查察違（非）法從事前開業務之

機構。 

四、鑑於近年來我國參與度假打工計畫之青年人數明顯增加，衍生打工遭剝削、交通事故、工傷及

保險不足等問題，外交部已於 103 年 6 月邀集相關部會成立「青年度假打工計畫跨部會協調

機制」。未來，政府將持續透過該平臺強化相關宣導作為，除提升海外打工之青年爭取合法

勞動權益之意識，並鼓勵渠等倘遇不合理之情事，勇於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出檢舉與申訴，使

不肖雇主或仲介受罰並知所收斂，以維護度假打工權益。 

（二○五）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臺北車站的服務台常不見服務人員提

供相關資訊說明，該地點形同虛設，無法發揮提供旅客觀光資

訊功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42） 

顏委員針對臺北車站的服務台常不見服務人員提供相關資訊說明，該地點形同虛設，無法發

揮提供旅客觀光資訊功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臺鐵局臺北站 1 樓多功能展演廳西側已設置有值班站長室、服務中心及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轄下之旅遊服務中心，供民眾諮詢、利用。 

二、另地下一樓東南角臨時服務台原由部分工時人員值勤提供旅客諮詢服務，因該工作人員合約到

期，暫時無法抽派人力值勤，預計於兩週內將派補新進之部分工時人員進駐以提供服務，另

同時亦將於暑期過後，全面評估臨時服務台運作方式，以提升服務品質。 

（二○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台灣矽谷科技基金投資計畫、引進外

籍白領人才及創新創業相關法規鬆綁疑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